蚌埠市关于推进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保障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的全面推进，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试行）》（皖发〔2008〕17号）和《关于推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皖发〔2008〕18号）精神，及《蚌埠市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如下政策措施。
     一、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1、对《方案》中明确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相关核心技术、重大装备的研发项目，或重大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获得国家拨款的，给予国家拨款额50%、最高1000万元配套资助。
    2、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望形成爆发性增长的新兴产业、规模巨大的支柱产业的重大项目，重大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在资金支持上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3、对市外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来我市落户，投资我市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中产业链缺失环节或薄弱环节的，给予其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10%、最高500万元奖励。
具备上市条件的市外科技型企业总部迁至我市注册上市的，其上市募集资金的70%在我市投资的，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
    4、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检测中心、创新咨询中心、军转民研发机构等，给予一次性50-500万元奖励；已认定并考核优秀的，给予一次性30-300万元奖励。新认定省级上述机构，给予一次性20-200万元奖励；已认定并考核优秀的，给予一次性20-100万元奖励。
     5、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的各项行政性收费省、市留成部分，实行免征；对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实行零收费。
创新型企业从认定之日起所缴纳企业所得税新增部分的省、市留成部分，3年内全额奖励企业,每年最高200万元。
     6、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和重点新产品，从认定之日起所缴纳增值税新增部分的省、市留成部分，3年内全额奖励企业，每年最高200万元。
     7、中央在蚌科研院所实行转企改制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和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有关政策到期后，相应税收的省、市留成部分，2年内
全额奖励企业。
    8、对主持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奖励。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给予20万元奖励；被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10万元奖励。 
    9、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企业，奖励创新团队30万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的企业，奖励创新团队5-10万元；对新获得中国名牌或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奖励管理团队20万元，对新获得国家免检产品、省级名牌产品、著名商标的企业，奖励管理团队5万元。  
     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0、对新建设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获国家和省批准的，给予国家、省拨款额50%、最高1000万元配套资助。
     对创新型项目，优先保障土地供应。 
     11、对获得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批准建设的公共技术研发平台、检测实验平台、信息情报平台、科技成果工程化平台、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和咨询服务平台等，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按市场化运营的，根据服务绩效考核结果，自开业起3年内，每年择优给予运营费用20%的资助。
对市外国家级上述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并开展业务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
     12、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由企业购买或成果单位自行在我市实施转化并实现产业化的，给予20-200万元资助。
     13、国内外知名创新咨询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海外留学人员新创办创新咨询机构，在我市购、建自用办公用房的，酌情给予一次性资助；租用办公用户的，自开业起3年内，每年最高按房租额的50%给予资助。在我市设立的创新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专业孵化器，经省级认定的，比照享受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相关优惠政策。
    14、对我市按市场化运营，独立从事信息业、咨询业和技术服务业的创新服务机构及产业集群服务机构，根据服务绩效考核结果，自开业起3年内每年择优给予运营费用20%的资助。
    15、经认定的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符合国家在孵企业条件的在孵企业，所缴纳各项税收的省、市留成部分，全额奖励企业。 
    三、加强创新资金投入
    16、市政府从2008年起，每年安排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专项资金高于同期省级财政对我市专项投入，用于落实本政策措施所需支出。
    17、设立市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通过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各类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型企业。
    18、对我市列入省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参与政府采购的给予优惠。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给予5%至10%的价格扣除；以综合评标为主的招标项目，给予自主创新产品总分值4%至10%的加分。对符合先进技术发展要求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政府首购制度。对重大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实行政府订购制度。
    19、落户我市的各类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因投资未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执行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后仍有风险亏损的，给予风险亏损额30%、最高1000万元资助。
    20、建立健全适应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信贷
管理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联合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动产质押等新型质押贷款。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担保或贷款发生风险亏损的，给予风险亏损额30%、最高1000万元资助。
    21、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因上市补交的企业所得税、土地出让相关税费的省、市留成部分，全额奖励企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行企业（公司）债券，鼓励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
    四、激励创新创业人才
    22、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技人员携带发明专利或省级以上科研成果来我市创办企业的，项目投产并实现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给予企业注册资金50%、最高200万元资助；6年内保留其编制、保留期间要求返回的，由原单位按原职级待遇安排。留学回国科技人员来我市创办企业，满足上述条件，给予同等额度资助。
    23、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和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层技术、管理人员，且年薪10万元以上的，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省、市留成部分，全额奖励个人创新创业。
    24、企业聘请国外知名科学家、高端技术专家和创新咨询专家，且每年在企业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的，一次性给
予聘用费50%、最高50万元资助。
    25、改革职称评聘办法，强化实际贡献和创新能力的考核。高校、科研院所从事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或中介服务的科技人员，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可作为评定专业技术资格的重要依据。评聘农业专业技术职务时，拥有品种权视同专利权。
    26、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创新型企业，可比照执行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试点政策，对企业科技和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
    五、其它
    27、本政策与市其他同类政策及皖发〔2008〕18号文件政策不重复享受。
    28、本政策措施由市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29、本政策措施自下发之日起开始试行。

